附件4
填 表 说 明

一、《全国各级侨联组织情况调查表》

请各省级侨联根据本组织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各级侨联组织情况调查表》。

1、请在“单位”后填写本省（区、市）侨联的名称。

2、“各级侨联组织”分“省级”、“地（市）级”、“县（区）级”、“乡镇（街道）”、“村级”和 “合计”六栏，前五栏依次填写本省（区、市）侨联、本省（区、市）所有地（市）级侨联、县（区）级侨联、乡镇（街道）侨联和村级侨联组织情况、五级侨联组织的数据不得交叉；五级侨联组织的数据之和填写在“合计”栏中。

3、“本级侨联组织总数”一栏从上至下依次填写本省（区、市）所有省级、地（市）级、县（区）级、乡镇（街道）和村级侨联组织数量。

4、“本级侨联直属企事业单位数”一栏，填写本级侨联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如服务中心、历史研究所、杂志社等单位的数量。
5、“机关及事业单位侨联组织数” 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所在地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成立的侨联组织数量。

6、“大专院校侨联组织数” 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所在地的大专院校成立的侨联组织数量。

7、“大中企业侨联组织数” 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所在地的大中企业成立的侨联组织数量。

8、“科研院所侨联组织数” 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所在地的科研院所成立的侨联组织数量。

8、“新经济组织、高新科技园区侨联组织数”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所在地成立的新经济组织（主要指外商独资、合资、民营经济企业）和高新科技园区侨联组织的数量。
9、“侨青委”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成立的侨联青年委员会的数量。

10、 “法顾委”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成立的法律顾问委员会的数量。

11、 “华商会”一栏，填写该级侨联成立的华商会的数量。

12 、“侨联其它组织”是指，除侨青委、法顾委和华商会以外，该级侨联所在地通过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或经该级侨联批准成立的归侨侨眷组织的联谊会、校友会、学会、协会等团体（如越柬老归侨联谊会）和组织的总数。

13、“侨联组织情况”中的“合计”栏填写本级所有侨联组织之和。

14、“未成立侨联组织的地（市）数”填写本省（区、市）尚未成立侨联的地（市）数量，填写在“省级”一栏中。

15、“未成立侨联组织的县（区）数” 填写本省（区、市）尚未成立侨联的县（区）数量，填写在“地（市）级”一栏中。
16、表格中画“\”的栏目无需填写。
